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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


涉及

按局《制度》第八条规定，执法机构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前填写《申报表》并提交有关送审材料





材料不齐全的，告知执法机构及时补充





承办人接到送审材料，进行登记





根据不同情况，承办人自收到送审材料之日起5日内分别出具同意意见或建议变更、纠正、继续调查的法制审核意见表，报主管副局长审批，提交局长办公会讨论





说明：


    1.《制度》是指《南宫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卫生）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制度》。


2.法制审核范围：《制度》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即重大行政处罚、强制、许可决定及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的行政处罚案件纳入法制审核范围。


3.报送材料和内容：《制度》第十条规定


4.审核内容、意见：《办法》第十三条、十五条





涉及重大执法决定问题责任追究的，按局《制度》第十六条规定执行








按局《制度》第十二条规定，承办人及时将《法制审核意见书》发送执法机构，纳入执法卷宗





执法机构采纳意见建议，按程序提交集体研究做出决定，并执行





法制审核通过的，执法机构提交执法机关负责人集体审议决定 








承办人提出初步的法制审核意见，报股长复审





重新送审：对继续调查、程序纠正的，由案件承办机构调查、纠正后重新送审。








承办人进行书面审核 





涉及变更等其他法制审核意见的，执法机构作出相应处理，有异议的与法制机构协商一致





未通过的，执法机构不得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同步征求法律顾问意见建议





审核过程中，必要时调阅相关执法材料，向执法机构现场了解有关情况








